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管理办法

（研究生院办公会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通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建设，健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规定，提高学位授予质量，根据《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

见》（学位〔2010〕9 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

部第 34 号令）、《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

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

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2020 年

9 月 25 日），依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术道德管理实施

细则》，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指财科院使用知网“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复率进行的检

测。

重复率也称总文字复制比，指被检测论文中非本人学术成果的文

字重合字数占全文的百分比，即：

重复率=非本人学术成果的文字重合字数/论文全文字数*100%



第二条 财科院研究生实行学位论文检测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包括

加强学术风险防范、落实各阶段责任、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加大违规

处罚力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拟申请财科院博士、硕士学位所提交的学

位论文。

第二章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环节

第四条 拟在财科院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所有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均须进行重复率检测。

第五条 论文写作与答辩过程中，重复率检测设置在以下两个节

点：第一个节点为匿名评审前，第二个节点为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前。

第六条 匿名评审前的论文重复率检测（下称匿名评审环节）。该

环节检测合格的论文可参加匿名评审，如论文未通过第一次匿名评

审，需要进行二次匿名评审的，不再进行重复率检测。

第七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前进行论文重复率检测（下称

学位评定委员会环节）。该环节检测合格的论文可报送学位评定委员

会会议进行审议、投票。

第八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通过的论文直接进入存档环节。

第三章 重复率检测标准、程序与要求

第九条 论文重复率检测以“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检测出的总文字复制比作为判断检测是否合格的依据。



第十条 重复率检测具体标准为检测总文字复制比小于或等于

15%为合格，这一比例包含文献综述部分，但不包含作者本人发表的

文章。

检测总文字复制比超过15%为不合格。

第十一条 申请论文重复率检测时，学生需提交学位论文重复率

检测承诺书（见附件1）及电子版学位论文。拟提交检测的博士学位

论文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字数不得少于3万字。学位

论文命名方式为：姓名_学号_论文题目，如“张某某_21851000_XXXX

研究”。

第十二条 学生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公

室）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提交重复率检测书面申请（即学位论文检测

承诺书），并根据要求提交论文电子版。

笫十三条 重复率检测完成后，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公室）

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向导师和学生反馈总文字复制比和简洁报告单。

第四章 重复率检测不合格的情形及其处置

第十四条 论文重复率检测不合格的程度会影响论文完成进度直

至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五条 匿名评审环节重复率检测不合格的情形。

对于匿名评审环节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15%、小于或等于 30%的学

位论文，由导师指导研究生对论文进行修改，修改时间不少于一周，

修改完成后可申请复检一次，检测结果合格后方可参加匿名评审。复



检仍未通过的，应对论文进行重大修改，在三个月后重新提交检测申

请，学位授予时间相应推迟三个月。如三个月后没有召开学位评定委

员会，学位授予时间则顺延至下一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的时间。

对于匿名评审环节检测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30%的学位论文，应进

行重大修改，在三个月后重新提交检测申请，学位授予时间相应推迟

三个月。如三个月后没有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授予时间则顺延

至下一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的时间。

第十六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环节重复率检测不合格的情形。

学位评定委员会环节检测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15%、小于或等于

40%的学位论文，不能提交本次学位评定审委员会，由导师指导研究

生对论文进行修改，在三个月后重新提交检测申请，学位论文检测通

过后可提交下一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对于学位评定委员会环节检测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40%的学位论

文，视为严重抄袭，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七条 因重复率检测不合格推迟学位授予时间的，时长叠加

计算。如果学生推迟时长累计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则不能申请学位。

笫十八条 学位申请者或其指导教师对检测结果持有异议的，应

由申请者与指导教师于收到检测结果或处理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共同以书面形式向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公室）或专业学位教

育中心提出检测结果异议申请，同时提交对所涉及复制内容的说明。

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公室）或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复核后在十五个

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并书面答复。



第五章 其他相关要求

第十九条 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和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应加

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提高学生的自律意识；指导教师作为学

生学位论文审查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的学

术规范及其真实性、原创性等负有的指导和审查责任；学生应加强学

术自律意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保证充足的时间进行

学位论文的写作。

第二十条 学生在学位论文检测、评阅、答辩等环节使用不同文

本，或存在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

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直至取消其申请学位资格。

第二十一条 检测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切实地把工作落到实处。

在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须对系统用户名/密码、检测内容、检测结

果等严格保密。不得使用该系统对无关论文进行检测。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教务处（学位办公室）

和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承诺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

本人（姓名）， 级（专业）（类型）研究生（学号： ），

现承诺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是经过院内指导教师 与院外指导教

师 审核同意的最终版本。若因提交的版本有误等原因导致论文

重复率检测不合格，自行承担后果。本人承诺已知晓《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管理办法》的下述规定：

1.匿名评审阶段复检未通过，或总文字复制比＞30%的学位论文，

在三个月后重新申请检测，学位授予时间相应推迟三个月。

2.学位评定委员会阶段检测总文字复制比＞15%的学位论文，不能

提交本次学位评审委员会。

3.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阶段检测总文字复制比＞40%的学位论文，

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4.推迟学位授予时间的时长应叠加计算。如学生推迟时长累计超

过最长学习年限，则不能申请学位。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